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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的緣起

•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3條、第34條規定
• 第33條
• 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擬定相關措施辦理
之；輔導期間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起至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止。
於前項輔導期間屆滿前，特定地區內之未登記工廠，不適用第三十條第一

款、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
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前項特定地區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二日起二年內公告之。



•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既有低污染之未登記工廠，其符合環境保護、
消防、水利、水土保持等法律規定者，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前，得
向地方主管機關繳交登記回饋金，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不受第十五條第二
款、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為避免擴增環境污染及危害公共安全，經依前項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其
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項之變更，應予限制。



• 前二項有關低污染之認定基準、補辦臨時登記之程序、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
項變更之限制、登記回饋金之數額、繳交程序與使用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臨時工廠登記失效前，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
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前，取得土地及建
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屆期未取得者，補辦之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自
屆滿之翌日起失其效力，地方主管機關應依第三十條規定處罰。

•99年創造出臨登制度

•103年延長期限



排除相關法律適用

• 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21條
• 第15條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
或縣(市) 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
亦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非都市土地分區圖，應按鄉、鎮 (市) 分別繪製，並利用重要建築或
地形上顯著標誌及地籍所載區段以標明土地位置。

• 第21條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 (市) 政府
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
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
前項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而不遵從者，
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
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前二項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 都市計畫法第79條
• 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採取土石、變更地形
，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
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
、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不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得按次
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
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前項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依第八十一條劃定地區範圍實施禁建地區，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 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第1款、第91條第1項第1款
• 第25條
• 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
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七十八條及第九十八條規定
者，不在此限。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為處理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之建
築物，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內勘查。

• 第86條第1款
• 違反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
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
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二、擅自使用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
補辦手續；其有第五十八條情事之一者，並得封閉其建築物，限期修
改或強制拆除之。
三、擅自拆除者，處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停止拆除補辦手續。



• 第91條第1項第1款
•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
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
，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
一、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



• 第73條
• 建築物非經領得使用執照，不准接水、接電及使用。但直轄市、縣 (市) 
政府認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另定建築物接用水、電相關規定：
一、偏遠地區且非屬都市計畫地區之建築物。
二、因興辦公共設施所需而拆遷具整建需要且無礙都市計畫發展之建築物
。
三、天然災害損壞需安置及修復之建築物。
四、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之建築物。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
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
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
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



新修法

• 第二十八條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
十日以後新增之未登記工廠（以下簡稱新增未登記工廠），應即依法停止供電、
供水及拆除；對於一百零五年五九日以前既有之未登記工廠（以下簡稱既有未
登記工廠），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訂定輔導期限，輔導業者轉型、遷廠或
關廠。其拒不配合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 二、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或
提出工廠改善計畫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 三、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提出工廠改善
計畫經核定者，應輔導其改善，並定期對其實施稽查。



• 第二十八條之五 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年內，自行或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
申請納管，並於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 依前項規定申請納管之未登記工廠，每年應繳交納管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
登記為止。屆期未繳交納管輔導金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納
管申請或廢止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第十三條規定之應載明事項。
• 二、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
• 三、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者，應於核定之日
起二年內改善完成。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得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 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
工廠登記，不適用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 未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內，依前項規定取
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自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 第二十八條之六曾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在原臨時登記事
項範圍內，得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不適用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
款規定。



可能的問題

• 1.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訂定輔導期限，輔導業者轉型、遷廠或關
廠。

• 如何轉型、遷廠或關廠?
• 2.第二十八條之二 為使未登記工廠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中央主管機關應會
商有關機關訂定執行方案推動之。

• 如何有執行方案?
• 3.特定工廠登記的出現
• 就地合法?
• 4.回饋金的意義
• 贖罪券或有助農業發展?



• 第二十八條之七 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五項及前條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登記之特定工廠，每年應繳交營運管理金，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
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為止。屆期未繳交營運管理金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廢止其特定工廠登記。

• 第二十八條之十
• 主管機關對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土地合法使用:
• 一、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依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許可。

• 二、非屬前款情形且位於都市計畫以外之土地，由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擬具用
地合法計畫，就其工廠使用之土地，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特定
工廠使用地證明書，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但因前款整體規劃之需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 三、非屬第一款情形且位於都市計畫之土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
• 取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前，應按核發
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以核定變更編定土地總面積百分之
五計算回饋金，繳交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其屬農業用地變更者，撥交
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農業發展基金。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用地合法計畫，得向申請人
收取審查費。

• 第一項各款之核准條件，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



• 第二十八條之十一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完成使用
地變更編定後，得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工廠登記。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核准前項登記時，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附加該工廠限於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之負擔。



環團爭執的問題

• 1.公民訴訟?
• 時代力量修正動議
• 工廠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本法時，民眾
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各級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民眾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
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
其執行。

• 2.落日條款?
• 缺乏退場機制的單純落日條款意義不大
• 3.低污染認定?
• 誰來認定低污染



公民訴訟存在的可能

• 環境基本法第34條
• 各級政府疏於執行時，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依法律規定以主管機關為被告，
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行政法院為判決時，得依職權判令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監測鑑定
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維護環境品質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54條
• 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
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或公
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
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令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
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檢舉的重要性

• 第二十八條之十二 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檢舉下列未登記工廠：

• 一、新增未登記工廠。
• 二、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輔導
期限內，配合理轉型、遷廠或關廠者。

• 三、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者。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得予以獎勵，其身分並應予保密；其獎
勵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公民訴訟擴大了權利人概念
• 公民訴訟案件量並不多
• 公益團體的協助有助環保訴訟進行
• 公民訴訟只是公民少數的武器
• 善用檢舉制度


